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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瑞华化工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并中信建投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: 

现对由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

构”）保荐的常州瑞华化工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

文件提出第三轮问询意见。 

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在 20 个工作日内对问询意见逐项

予以落实，通过审核系统上传问询意见回复文件全套电子版

（含签字盖章扫描页）。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，请以

楷体加粗说明。如不能按期回复的，请及时通过审核系统提

交延期回复的申请。 

经签字或签章的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，在提交电子版材料之前，请审慎、严肃地检查报送材

料，避免全套材料的错误、疏漏、不实。 

本所收到回复文件后，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提出审

核问询意见。如发现中介机构未能勤勉尽责开展工作，本所

将对其行为纳入执业质量评价，并视情况采取相应的监管措

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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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1.业务模式是否合法合规 

问询回复显示，（1）报告期内，公司交付的工艺包数

量分别为 4 笔、5 笔、7 笔，工艺包各期收入分别为 2,800.68

万元、8,803.64 万元和 10,290.60 万元；其中环氧丙烷/苯乙

烯的工艺包单笔合同规模均在四千万以上。（2）对于发行

人销售的乙苯/苯乙烯成套技术服务和正丁烷制顺酐成套技

术服务，主要由国内中石油、中石化下属研究院及国外大型

化工企业等掌握；环氧丙烷/苯乙烯联产成套技术服务则主要

掌握在利安德巴赛尔、荷兰壳牌等国际化工巨头手中，近年

来万华化学亦掌握了该技术，但不对外转让。（3）发行人

与菏泽玉皇事故发生责任认定存在一定的争议，菏泽玉皇认

为是发行人的部分设备存在一定质量问题；虽无第三方针对

此事故出具责任认定书且发行人未参与菏泽玉皇项目现场

的整改，但发行人结合多年行业、项目经验以及项目现场实

际情况，认为可以准确判断出菏泽玉皇事故发生的具体原

因，不存在被相关主管部门处罚的风险。菏泽玉皇所发生的

赔偿是由于人员操作不当而引起物料损失，针对这一部分物

料损失进行赔偿，非合同中所约定的违约赔偿内容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工艺包业务的行业监管要求及政策、

发行人工艺包及化工设备业务的发展过程、目前拥有相关化

工工艺技术的公司均不对外转让等情形，进一步说明发行人

开展工艺包业务的商业逻辑及合理性，单独销售工艺包业务

是否符合行业惯常做法，发行人现有业务模式是否成熟稳

定，是否符合相关部门的监管要求及相应验收标准，是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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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合规，请发行人结合前述情况在招股书中充分揭示“业务模

式不稳定风险”。（2）结合菏泽玉皇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、

造成的损失以及整改情况，说明事故发生后是否取得相关监

管部门的验收证明，发行人是否存在被处罚的风险。（3）

说明发行人工艺包业务开展、全程质量安全控制制度的建立

与运行是否符合相关部门的监管要求及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发

行人与主要客户或供应商之间关于项目责任划分的具体安

排，除菏泽玉皇事故外是否存在因项目质量问题产生的纠纷

或潜在纠纷。（4）说明在合同未约定物料赔偿的情况下，

针对菏泽玉皇的物料损失进行赔偿的具体原因，结合前述情

况及合同具体约定，说明发行人销售工艺包、化工设备是否

存在合同约定以外的潜在赔偿风险，是否存在性能考核成功

后的客户追偿风险，发行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时间区间（起止

时点）及截至目前承担的赔偿风险敞口金额，请发行人结合

前述情况在招股书中充分揭示“项目事故或质量问题导致的

客户追偿风险”并作重大事项提示。 

请保荐机构、发行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问题2.工艺包业务成长性及可持续性 

根据问询回复：（1）石油化工行业景气度不佳，一定

程度上会削减公司经营业绩。虽然未来苯乙烯、环氧丙烷、

顺酐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的风险，但行业新旧产能转换、优

势产能替代劣势产能的需求仍然较高。石油化工行业尚有一

部分工艺技术落后、能耗物耗指标较高、“三废”排放量较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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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存量产能亟需替换或优化。根据卓创资讯，截至 2022 年

末我国环氧丙烷产能中约 30%使用氯醇法，约 50%使用共氧

化法；截至 2022 年末我国顺酐产能中约 84%使用正丁烷氧

化法，约 16%使用苯氧化法。（2）发行人已在俄罗斯、伊

朗实施 3 个苯乙烯项目，累计在手订单（工艺包）金额为

3,666.15 万元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下游行业（苯乙烯、环氧丙烷、

顺酐）新旧产能转换、优势产能替代劣势产能的开展情况，

说明存量产能替换、优化仍有较高市场需求的具体依据及相

关数据出处，是否具有客观性、权威性，未来是否仍有较大

的市场空间，请发行人结合前述情况在招股书中充分揭示“市

场空间受限风险”并作重大事项提示。（2）区分不同国家及

地区（欧美、中东、东南亚等）说明海外市场竞争格局、市

场容量及发行人截至目前的业务开拓情况，发行人在海外市

场相较于竞争对手的优劣势，海外市场是否同样存在产能过

剩风险，请发行人在招股书中充分揭示“海外业务开拓不及预

期风险”。（3）说明下游行业存在较大产能过剩风险的情形

下发行人的具体应对措施及其有效性、可行性，截至目前的

在手订单情况（区分工艺包业务具体类型和化工设备），2023

年上半年业绩情况及全年业绩预测情况，结合前述情况以及

主要工艺包市场占有率较高，说明发行人是否具有持续获客

能力，工艺包业务是否具有成长性。 

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问题3.工艺包定价公允性及订单获取合规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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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问询回复，（1）发行人各类工艺包定价没有固定

标准，大体与项目规模呈正相关关系，最终价格以发行人与

客户双方商务谈判结果为准。（2）环氧丙烷/苯乙烯联产成

套技术服务则主要掌握在利安德巴赛尔、荷兰壳牌和雷普索

尔等国际化工巨头手中，国内企业主要采取与其新建合资公

司的方式引进技术。（3）截至问询回复日，发行人共签订 6

笔 PO/SM 工艺包业务，售价在 4,980 万元至 8,800 万元不等，

订单获取方式均为商务谈判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补充披露工艺包定价没有固定标准的

具体原因及最终价格的确定过程，结合各类工艺包的市场成

交价格、可比公司报价、模拟测算 PO/SM 技术入股设立合

资企业的收益情况等，说明主要工艺包业务定价的公允性，

发行人工艺包定价是否显著低于可比公司，是否具有商业合

理性。（2）按照订单获取方式（是否招投标）、客户性质

（国企、民企）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工艺包业务收入构成情况，

发行人是否主要与民营化工企业合作及其原因、合理性，是

否存在应当招投标未招投标情形及其合理性、合规性，商务

谈判是否符合客户内部采购管理制度，是否均为发行人与客

户的一对一谈判议价，是否引入第三方竞争对手，订单获取

过程中是否存在商业贿赂及不当竞争情形。 

请保荐机构：（1）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（2）

说明针对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是否存在商业贿赂、不当竞争

情形采取的核查方式、取得的核查证据、核查结论。 

请发行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（2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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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4.其他问题 

（1）收入确认的合规性。请发行人：①区分业务类型

（工艺包、化工设备）量化说明收入确认时点的合同约定回

款比例及实际回款比例，两者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原因、合理

性。②按照是否存在性能考核等验收条款划分工艺包、化工

设备的收入构成情况，化工设备收入确认依据是否均为客户

签字的发货清单，是否在收入确认时点均取得产品质检证

书，是否存在出厂时点未及时取得质检证的情形，客户是否

会向发行人单独出具验收单据，结合报告期各期主要销售合

同中关于控制权转移的约定、客户签收后发行人发生的成

本、退换货情况等进一步说明化工设备收入确认的合规性，

签收确认收入的做法是否符合行业惯例。③根据问询回复中

“设备运抵客户取得客户的签收单作为收入确认时点”进一步

修改完善招股书中化工设备收入确认政策的相关表述。 

（2）信息披露准确性。问询回复显示，公司自主研发

的乙苯/苯乙烯成套技术、环氧丙烷/苯乙烯联产成套技术、

正丁烷制顺酐成套技术、聚苯乙烯成套技术等工艺技术在低

能耗、低物耗及装置运行稳定性方面都位居国内领先地位；

发行人 PO/SM 工艺技术“实现国产替代”“具有更低的能耗和

物耗”“（除万华化学外）国内尚未有其他公司自主掌握该项

技术”等内容符合客观实际。请发行人：进一步说明 “具有更

低的能耗和物耗”“国内尚未有其他公司自主掌握该项技术”

的客观准确性，是否存在夸大表述，如无客观依据请作删改。 

（3）募投资金使用的合理性。问询回复显示， 2020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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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今公司共进行两次现金分红，合计分红金额 1.10 亿元；募

投项目拟使用 3.15 亿元用于“12000 吨/年催化剂项目”， 其

中预备费及流动资金 5539 万元；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尚未开

展催化剂的自主生产，该业务系 2020 年新增业务，各期收

入分别为 818.02 万元、1,556.88 万元和 0.00 万元。拟使用

1.02 亿元用于“10万吨/年可降解塑料项目”，报告期内发行人

尚未开展可降解塑料的生产。请发行人：①结合报告期内未

开展催化剂及可降解塑料生产的情况进一步说明公司募投

项目的合理性，是否具备相应的技术支撑，与现有业务是否

协同。②结合报告期内大额分红情形说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

的具体安排及合理性。 

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请发行人律

师核查上述事项（2）（3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请申报会计师

核查上述事项（1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 

除上述问题外，请发行人、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、发

行人律师对照《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

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》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

与格式准则第 46 号——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招股说明书》

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7 号

——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

所上市申请文件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试行）》

等规定，如存在涉及股票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要求、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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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披露要求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，请予

以补充说明。 

 

 

二〇二三年八月十八日 


